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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474,026股， 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0.3698%， 占公司总股本

0.0491%。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5月26日。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概况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现有总股本29,44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股转增3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1.94股的对价股份。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7年10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资产重组结合业绩承诺方式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8年3月19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07年10月10日公告的《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2008年3月15日披露的《本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经本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承诺内容

履行承诺情

况

自然人共计

136

位

425,692 0.0441

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

2008

年

3

月

19

日）起

12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已履行

厦门中远恒丰商贸有限

公司

48,334 0.0050

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

2008

年

3

月

19

日）起

12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已履行

合 计

474,026 0.0491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6年5月26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474,026股，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0.3698%，占总股份0.0491%；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有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1

自然人共计

136

位

425,692 425,692 0.3321 0.0508 0.0441

2

厦门中远恒丰商贸有限公司

48,334 48,334 0.0377 0.0058 0.0050

合 计

474,026 474,026 0.3698 0.0566 0.0491

说明：136位自然人及1位法人股东持股情况请见附件。 上述137位股东所持股份系公司历史遗留的社团

法人股，原本通过名义法人单位持有，现通过司法确权得以流通。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2012年5月17日，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1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以2011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651,851,565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公

司总股本增至847,407,034股（详见2012年5月1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2012-037】号公

告）。2015年12月1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118,483,41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公司总股份增至965,890,446股。

（详见2015年12月1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份类型变动如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8,185,818 13.27 -474,026 127,711,792 13.22

1

、高管锁定

204,375 0.02 0 204,375 0.02

2

、境内法人持股

92,957,959 9.62 -48,334 92,909,625 9.62

3

、境内自然人持股

35,023,484 3.63 -425,692 34,597,792 3.5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37,704,628 86.73 474,026 838,178,654 86.78

三、股份总数

965,890,446 100.00 0 965,890,446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股东申请解除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或小于该股东所持全部

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经核查，本次股东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期为2009年3月19日，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474,026股，等

于本次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总数474,026股。

2、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经核查，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承诺均为法定的限售期承诺，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3、对于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由其他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被垫付股东）

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或已取得垫付股东的书面同意

经核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存在由其它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情况。

4、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平潭发展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平

潭发展也不存在对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

5、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外资股股东的，不存在利用其账户买入A股的情形

经核查，提出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为不存在外资股股东。

6、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

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股东均做出承诺：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7、上市公司股票未被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至出具日，本公司股票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六、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七、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1 0194079611

蒋光晨

1,934

2 0050058673

陈基发

7,250

3 0183695172

杜爱群

2,416

4 0098604150

韦玲

1,207

5 0028451263

陈桂英

1,209

6 0193041994

郑英

725

7 0098592846

张忆

2,416

8 0182235683

周乐

19,333

9 0183874984

叶如萍

2,416

10 0173732888

吴竹岩

3,625

11 0189139080

何兰珍

688

12 0055822233

谢丽兰

1,209

13 0191822558

林炳华

7,250

14 0050054048

李碧雪

846

15 0160894307

陈瑞茂

4,833

16 0033488506

周宏潭

7,975

17 0170108566

徐延宁

2,416

18 0183544609

朱美荣

2,416

19 0192949981

林明

7,250

20 0026561402

沈岩

7,250

21 0088133061

李秀芳

3,624

22 0034737519

林巧明

2,416

23 0080691312

高露玲

1,209

24 0182779286

方彦洸

2,416

25 0189048815

吴丽金

967

26 0192103325

黄轮

604

27 0189204433

唐雅枚

1,209

28 0164560729

牛萍

2,216

29 0133903109

章哲宣

1,933

30 0190434491

胡一珍

1,209

31 0050056677

杨伟中

2,416

32 0073319544

孙益民

4,107

33 0052874307

龚永年

785

34 0026771357

黄民宪

1,209

35 0191872502

林杰

4,833

36 0098570566

江庸

24,167

37 0020704491

成玉兰

2,216

38 0183419717

陈晓声

2,216

39 0072066397

何仲荣

1,209

40 0050078669

吴艳英

1,208

41 0052877598

陈卫平

4,833

42 0072072801

王心涤

2,416

43 0033480132

林毅坚

3,625

44 0183597346

曹声樑

2,416

45 0026555932

方晓明

2,416

46 0054278451

张跃平

2,176

47 0052875563

白俊秀

846

48 0100089613

孙婷婷

2,416

49 0160461117

郑添房

7,250

50 0104222240

王卫国

12,083

51 0052804819

郑建东

2,416

52 0187769987

张龙

2,416

53 0086170006

陈静娜

3,625

54 0183148476

陈建军

1,933

55 0165670442

高传健

2,416

56 0123640739

林栋

2,416

57 0098571975

黄伟

4,833

58 0026562836

吴依俊

1,209

59 0183204693

吴文盛

1,207

60 0030808216

叶江山

2,416

61 0139455493

林伟

1,207

62 0033478874

韩晓东

24,167

63 0171544677

曹晓颖

4,833

64 0152173624

何玉陶

7,250

65 0054854515

陈绍文

2,416

66 0107750979

张弘

1,209

67 0103745087

林大城

2,416

68 0183552197

杨福祥

724

69 0052802453

杨健

3,625

70 0026558263

李友金

689

71 0034740408

郑奋

2,416

72 0052877570

黄明媚

2,416

73 0189189996

任闽珠

2,416

74 0026563800

陈羚辉

2,416

75 0054285388

叶筠

2,416

76 0139190418

林晓红

1,691

77 0052856557

林永群

2,416

78 0125318111

严晓琳

2,416

79 0054266602

施晓丹

845

80 0033492910

郑剑

846

81 0132630766

林凯

2,416

82 0085952955

陈昕

785

83 0188610318

吕飞

1,209

84 0189648038

郭积炎

1,207

85 0193767069

黄子平

12,083

86 0104970555

洪应瑞

7,250

87 0191240832

王琴

1,691

88 0193636186

江信财

482

89 0151244430

陈卫建

2,416

90 0026767039

潘红卫

3,624

91 0054268550

陈超芳

2,416

92 0033206024

林秀钦

1,691

93 0192297316

叶胜难

2,416

94 0028448777

张秀丽

2,174

95 0054279597

邱中平

1,207

96 0193195627

陈椿

7,250

97 0183488931

翁华人

1,207

98 0189316871

陈玲萍

1,691

99 0052857201

郑汉峰

2,416

100 0168107448

翁剑峰

1,207

101 0189325389

黄翔

1,208

102 0125710078

陈燕

1,933

103 0085370908

陈昱

2,416

104 0174472588

黄熹

3,625

105 0184073504

李朝和

2,416

106 0107011331

黄传和

1,449

107 0183694861

陈秀珍

2,416

108 0183095865

方彦富

2,416

109 0052802303

俞丹

1,933

110 0192963077

黄家骅

3,866

111 0115969440

黄威

1,691

112 0162207328

蒋庆丰

1,207

113 0060205130

刘小平

967

114 0146915527

叶壮勇

2,416

115 0178496664

苏剑锋

1,449

116 0188664787

曾珠英

2,416

117 0028457096

黄艳

2,416

118 0182965302

叶阿琴

2,416

119 0188707790

陈丹

724

120 0033466839

郭可玉

725

121 0052878714

彭晓辉

3,624

122 0054263040

王俊

1,209

123 0201743752

张远

724

124 0103237498

阮韵桦

2,416

125 0161794887

陈芝

7,250

126 0183550862

陈华龙

2,416

127 0180788918

徐秀琴

603

128 0098717455

王丽娜

7,250

129 0098674948

张杰锋

1,207

130 0050056904

郑永文

2,416

131 0054269722

童新萍

967

132 0187009732

黄浦江

2,416

133 0020721137

陈木贞

2,416

134 0191827258

黄贵容

7,250

135 0168666647

林小华

4,833

136 0186949398

雷春美

725

137 0800012566

厦门中远恒丰商贸

有限公司

4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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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22日召

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无需调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48,177,01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3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

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748,177,011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972,630,114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3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6年5月3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

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51

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 08*****277

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5月31日），如因自派股东账户证券内股份

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证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31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157,800 0.02% 47,340 205,140 0.02%

其中

高管锁定股

157,800

0.02 0.02% 47,340 205,140 0.02%

二、无限售流通股

748,019,211 99.98% 224,405,763 972,424,974 99.98%

三、总股本

748,177,011 100.00% 224,453,103 972,630,114 100.00%

上表中变动前股本结构为2016年5月15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数据， 变动后数据仅为测算结果，可

能因零碎股产生四舍五入差异，请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实际派发的数据为准。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972,630,114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1515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288号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蒋澍、丁燕

咨询电话：0513-85058919

传真电话：0513-85058929

九、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67� � � �证券简称：先锋电子 公告编号：2016-057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5月12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a

；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50,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31日。

三、权益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5月3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31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75,000,000 75% 37,500,000 37,500,000 112,500,000 75%

境内自然人持股

75,000,000 75% 37,500,000 37,500,000 112,500,000 75%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25

，

000

，

000 25% 12

，

500

，

000 12

，

500

，

000 37,500,000 25%

三

．

股份总数

100,000,000 100% 50,000,000 50,000,000 150,000,000 100%

七、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实施送（转）后，按新股本150,000,000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35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6-1号董秘办

咨询联系人：沈琼

咨询电话：0571-86791320

传真电话：0571-86791113

九、备查文件

1、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51� � �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2016-028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审议的提案四含转增方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需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审议的提案四、提案六至提案十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00起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4日0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年5月23日15:00）至投

票结束时间（2016年5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2号东莞市漫步者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大厦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05,373,2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548%。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05,35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49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 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 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 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8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 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8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2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8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73,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99.9999%；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2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6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42%；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5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62,2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99.9946%；10,8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053%；2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4,8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797%；10,8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544%；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5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提案》。

表决情况：205,362,2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99.9946%；10,8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053%；2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4,8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797%；10,8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544%；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5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以上提案均于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

独立董事姜帆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

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2016年5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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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5�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编号：临2016-030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14:3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6年3月 18日披露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情况，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山西证监局《关于举办

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1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投资者保护主题培训的通知》相关要求，公司决定通过

网络平台方式召开201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15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

2016年5月31日下午14:30-17:00

2、召开地点：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杨万林先生、董事会秘书周海红女士、总会计师韩秋实先生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16年5月27日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邮箱、电话或传真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

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在线参与交流。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邓晓英 王 阳

联系邮箱：jinxi@jinxiaxle.com

联系电话：0351-6628286

联系传真：0351-6628286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2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何爱平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公司内部公示，全体职工无异议。何爱平女士将与2016年5月31日

召开的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何爱平女士简历：

何爱平，女，中国国籍，1980年3月4日出生，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历，2005�年1月入职鸿博

股份，历任客服部经理、市场服务部经理、品管部经理、生产中心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本公司生产中心总经

理、党支部书记。

何爱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鸿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30万份额，鸿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003,319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

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526� � � �股票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6-029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学大教育集团暨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具体为：公司拟向西藏紫光育才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西藏健坤长青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舟山学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乐金兄弟投资有限

公司、西藏乐耘投资有限公司、西藏谷多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科劲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国研宝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及以学大教育签约及领酬员工为参与对象设立的银润投资首期1号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募集金额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 其中， 部分资金将用于收购学大教育集团 （XUEDA� EDUCATION�

GROUP）。

鉴于学大教育集团为纽交所上市公司，公司决定先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完成对学大教育集团的收购，该

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关于该事项的历史进展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30日披露的公司2016-027号公告。

2016年5月24日，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共计2,350,000,000(贰拾

叁亿伍仟万圆整)元人民币，该笔借款将用于公司支付收购学大教育集团的对价。

目前，公司将启动关于换汇的相关工作，并与交易各方以及中介机构一起，推进关于收购学大教育集团

的相关剩余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换汇及支付收购款、完成拆除VIE结构程序、完成学大教育集团私有化退市

程序等。

截至目前，该事项的主要风险如下：

（1）外汇管理政策风险；

（2）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

（3）学大教育集团能否实施完成拆除VIE结构与私有化退市的风险。

公司将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时披

露本次收购事项的相关进展。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6-69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含45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517号文核准。本

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3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22亿元。其中，品

种一（债券简称“16泰禾02” ，债券代码“112394” ）基础发行规模为2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品

种二（债券简称“16泰禾03” ，债券代码“112395” ）基础发行规模为3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2亿元。本期

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不超过 4,500�万张（含不超过 1,700�万张超额配售额度），发行价格

100元/张。

2016年5月24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品种一票面利率询价

区间为5.00%-6.00%、品种二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6.20%-7.20%。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

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为6.00%，品种二票面利率为7.2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5月26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

请参考2016年5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的《泰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公告编号：2016-67号）。

特此公告。

发行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6-70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票面利率公告》，因工作疏忽出现笔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4月26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更正后：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5月26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更正后的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特此

致歉。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6-041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5年7月6日下午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

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的通知，长城集团于2015年7月6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2,365,9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长城集团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十二个月内累

计增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具体内容见公司2015年7月7日《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2016年4月29日，长城集团通过“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资管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3,829,

3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3%。具体内容见公司2016年4月30日《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7）。

2016年5月9日，长城集团通过“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资管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1,999,5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具体内容见公司2016年5月9日《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8）。

2016年5月24日，长城集团通过“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资管计划” 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

了本公司的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长城集团积极支持本公司发展，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信心，

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长城集团十二个月内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含2015年7月

6日至今已增持部分在内）。

三、增持方式：长城集团委托国投瑞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资

管计划” ，并通过该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2016年5月24日，长城集团通过“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资

管计划”增持公司股份52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增持均价约为13.18�元/股。

自首次（2015年7月6日）增持起，截止2016年5月24日，长城集团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716,86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66%。

五、长城集团和赵锐均、杨逸沙、陈志平及冯建新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2016年5月24日下午收盘，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为：

序号 名称

/

姓名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188,926,414 35.96% 189,448,414 36.06 %

2

赵锐均

4,812,208 0.92% 4,812,208 0.92%

3

杨逸沙

2,406,104 0.46% 2,406,104 0.46%

4

陈志平

1,604,263 0.31% 1,604,263 0.31%

5

冯建新

561,434 0.11% 561,434 0.11%

合计

198,310,423 37.74% 198,832,423 37.84%

注：本次增持完成后，长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3,097,482股，通过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350,932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9,448,414股。

六、长城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七、长城集团本次增持股份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八、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